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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 业 家 报 酬 支 付 模 式 

企业家定价是资本所有者与企业家在企业家市 

场上 “博弈”的 “均衡”结果。 

在企业家市场上博弈的企业家 “均衡价格”总 

量与企业家实际获得的报酬总量是不完全一致的， 

其原因是企业家的经营业绩和报酬支付不同所造成 

的。对企业家 “均衡价格”总量的报酬支付模式， 

在 目前理论界与实际工作中，人们探讨 出三种支付 

模式 ：年薪制；期权制和期股制。这三种模式可以 

单一采用 ，或两种组合，或三种组合。而基本共识 

是 ：年薪制或年薪 +期股期权制。笔者认为 ，以上 

模式均不完善，更为合理的、符合中国国情的报酬 

支付模式应该是：基本年薪 +债权 +股票期权。也 

就是说 ，企业家 “均衡价格”总量可以分解为这三 

种报酬形式支付给企业家。 

以上报酬支付模式体现了对企业家经营的短 

期、中期、长期的激励和约束 ，既反映是企业家作 

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企业家 “创造性破坏”所创造的 

价值 ，也体现 了企业家的基本报酬以基本年薪形式 

支付，反映了企业家作为劳动力的价值；风险报酬 

分别采用债权和股票期权的形式支付 ，反映了企业 

家 “创造性破坏”所创造的价值。 

1、基本年薪 。基本年薪也称基 薪或 岗位工 

资，指企业家从事本岗位工作所领取的岗位报酬， 
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家劳动力的价值 。基本年薪 

可以采用可比性企业职工平均年收入 XK。可比性 

企业指同一地区、同一行业 、趋同规模 ，经营周期 

与经营环境者收人高出可比性企业职工平均年收人 

的倍数 (如 2—3倍 )。以所定 年份物价指数 为基 

数 ，以后物价指数变化较大时 ，可进行调整。需强 

调的是 ，企业经营者的基本年薪应尽量不要与本企 

业职工的平均年收人相联系，以防止经营者做出机 

会主义行为。笔者认为，基薪作为保障企业家基本 

生活的劳动回报，基薪一般可以定得略低一点 ，而 

债权 ，股票期权所占的比重可略高一些 ，以调动企 

业家的积极性。 

2、债权 。企业家价格总数 中，一部分报酬以 

债仅的形式支付，其具体操作是 ，将这部分以债权 

形式支付的报酬留存于企业中用于企业经营中用于 

企业经营资本，形成企业对企业家的借款，即企业 

家对企业的债权。债权所占比例可根据企业以年资 

产可能保值增值的水平来确定。一个经营者任职期 

满后，企业将企业家任期内历年累计的债权及其利 

润收益归还企业家。若企业经营亏损，则按一定比 

例从其累计的债权 中扣除，如企业亏损 10万元 。 

扣除企业家债权 2万元(具体比例额可根据不同企 

业来制定)。债权既体现了企业家收入的相对稳定 

性 ，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企业经营亏损所承担 

的风险性。 

3、股票期权。企业家 “均衡价格”中另一部 

分以股票期权的风险报酬形式支付 ，以利于反映企 

业家远期经营业绩 。股票期权制度是指企业给予企 

业家在一定期限内按照某个既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 

的本公司股票的权利 ，通过企业家取得该股权的代 

价与资本市场上该股权的价格差形成的一种对企业 

家报酬的补充。企业所有者将企业家利润分享报酬 

的一部分转化为股票期权。这种股票期权的内在价 

值在于期权股票到期转让时的现值，在企业家的努 

力下 ，若公司的经营状况 良好 ，股票价格不断上 

涨，企业家可以通过股票期权获得高于企业家 “均 

衡价格”的收益；相反，若公司经营不善 ，股票不 

涨反跌，企业家不仅得不到以前的股票期权，而且 

以前的努力成果 (已获得的股票期权也立即缩水。 

股票期权也可以理解为企业家以自己的人力 (智力) 

资本为生产要素投入企业，并且同货币资本所有者 
一

起作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剩余索致权分享。 
— — 摘自 《价格理论与实践》2003．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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